

怀政办〔2025〕25号

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怀远县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

发展政策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直各单位，各直属机构：

《怀远县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30日        
怀远县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

为深入贯彻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，聚焦未来产业发展、推动企业创新、培育创新主体、加强创新平台建设、引育发展人才等方面，为怀远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，现拟定若干科技创新发展政策如下。

一、支持创新能力提升
1、未来产业类科技攻关补助：

对新投产的未来产业领域的企业，建设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、中试验证平台、未来应用场景，按其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实际投入的3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补助。

责任单位：县发展改革委、县科技局

2、研发能力提升奖补：

（1）对首次开展研发立项，并研发投入强度达1%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实现研发实际投入，奖补1万元。

（2）对年度研发实际投入超过500万元且同比增长15%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，对年度研发实际投入超过1000万元且同比增长10%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，对年度研发实际投入超过1500万元且同比增长5%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，按其研发实际投入增量部分的5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10万元奖补。

责任单位：县科技局
3、科技型企业申报奖补：

（1）对上年度首次、复审通过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、8万元的奖补。
（2）对上年度完成入库备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（非高企）给予0.1万元的奖补。

（3）每年对服务我县的科技服务业企业进行年度评议，对于评议前三位次的科技服务业企业分别予以7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奖补。

责任单位：县科技局

4、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奖补：

对新获批的省研发中心、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等省级创新平台，给予牵头单位10万元奖补。对新认定（备案）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，分别给予申报主体20万元、10万元奖补。

责任单位：县科技局

5、孵化平台孵化企业奖补：

我县孵化平台当年每毕业1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2万元奖补。

责任单位：县科技局
二、支持科技人才引育
6、产业基础人才引育支持：

（1）对新引进的产业基础人才，连续3年给予个人安家补贴，其中:博士、正高级职称人才3.6万元/年（含市、县级资金），硕士、高级技师、副高级职称人才2万元/年（含市、县级资金），本科生、技师、中级职称人才1.5万元/年（含市、县级资金），专科生、初级职称人才4000元/年（县级资金）。

（2）支持企业现有在职人员能力提升，对重点产业企业在职人员在职进修，获得理工类、管理类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并继续在企业就业的，连续三年分别给予每年3000元（县级资金）、8000元（含市、县级资金）、15000元（含市、县级资金）的学习费用补助。

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（人才工作局）

三、支持创新生态发展

7、高价值发明专利奖补：

对当年新增加的高价值发明专利，给予单位（个人）每件1.5万元的奖补。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程，按照发明专利拥有量每年分别给予单位（个人）1-10万奖补，以利于高价值发明专利的产生。对专利转化运用，经认定质效显著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5万元奖补。

责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
8、相关标准制定奖补：

（1）对排名二、三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（全国团体）的单位分别一次性奖补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的奖补。

（2）对市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给予不高于5万元的奖补。

责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

9、科技保险补助：

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购置的不超过6000元的科技保险，县级按照实际支出保费予以全额补助。

责任单位：县科技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

四、附则
1、符合享受国家、省、市科技创新有关奖励政策的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件执行。

2、实施过程中如遇上级有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变化，本政策也作相应调整。

3、本政策由县科技局会同县委组织部（人才工作局）、县发展改革委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解释，具体实施细则由各责任单位另行制定。

4、本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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